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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2024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 

第二标段合同 
 

甲方（采购人）：     叶县水利局                      

乙方（中标人）：    河南钰晟建设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部门及行业规定、标准等 的

规定，依据甲方要求并结合本项目具体情况，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甲乙

双方经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叶县水利局叶县 2024 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      

项目地点：              叶县                           

第二条 采购范围 

采购人要求内容  

乙方负责甲方所采购货物的供货、运输保险、培训、验收、售后服务及其他相关伴随 

服务。 

第三条 采购设备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品牌、规格 数量 单价 合计 

1 量水堰明渠计量设备及安 装     

（1） 雷达流量计（核心产品） 深圳华聚、RD-600 6 33000 198000 

(2) 
遥测终端（RTU）（含 5 年 

通讯费） 
厦门四信、F9164 6 5100 30600 

(3) 一体化设备箱（含供电单元） 

蓄电池：新乡飞燕 

太阳能电池板：熠之源、

80A/12V   100W 

6 1600 9600 

(4) 设备安装支架 定制 6 500 3000 

(5) 
太阳能 4G 版 30 倍变焦 360 度

高清夜视室外无线摄像  头

（核心产品） 

浙江大华、

DH-SD6XXX-XXX-XX-X 
7 4950 34650 

(6) 太阳能供电系统 
蓄电池：新乡飞燕 

太阳能电池板：熠之源、
7 5140 3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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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A/12V   100W 

(7) 数据通信维护费（5 年） 移动 7 3100 21700 

(8) 设备安装立杆（含支臂） 定制 7 3570 24990 

(9) 防雷接地及基础装置 定制 7 9000 63000 

(10) 安装附件及调试 定制 7 350 2450 

2 视频监控系统     

（1） 
太阳能 4G 版 30 倍变焦 360 度

高清夜视室外无线摄像  头

（核心产品） 

浙江大华、

DH-SD6XXX-XXX-XX-X 
8 4975 39800 

（2） 太阳能供电系统 

蓄电池：新乡飞燕 

太阳能电池板：熠之源、

80A/12V  100W 

7 5140 35980 

（3） 
数据通信维护费（5 年） 

移动 8 3100 24800 

（4） 
设备安装立杆（含支臂） 

定制 7 3570 24990 

（5） 
防雷接地及基础装置 

定制 7 9000 63000 

3 铝合金测控一体化闸门     

（1） 闸门控制箱 山东欧标 2 35440 70880 

（2） 直流电机 定制 2 14500 29000 

（3） 启闭机 定制 2 13000 26000 

（4） 闸门开度仪 定制 2 8500 17000 

（5） 限位计（上、下限位） 定制 2 3800 7600 

(6) 荷重传感器（15T) 定制 2 17500 35000 

(7) 螺杆 定制 2 4300 8600 

(8) 保护罩 厦门四信、F9164 2 5030 10060 

 其他费用：施工安装 / 1 17000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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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总价（人民币，元，含税）：￥ 833680.00 （大写）：捌拾叁万叁仟陆佰捌拾元整 。 

最终结算价以实际采购量为准，按中标单价*实际采购量据实结算，最高结算价不超 过标段

的最高限价总额。 

本合同总价中已包括但不限于货物运至合同指定地点的材料费、包装费、仓储费、运 输费、

保险费、装卸费、工具费、培训费、税费、人工、管理、财务、检测等所有费用。 该价格为

固定价格，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不承担因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制造成本上升而产 生的价格上

涨风险。 

第四条 质量要求 

1.质量要求：   合格，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对接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信息平台 。 

2. 乙方提供的产品均须为全新生产的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和技术要 

求。 

3.产品的质量应符合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乙方在评标过程中做出的书面澄清及承 

诺。 

4.乙方提供的产品不符合上述质量要求的，甲方有权拒绝接收该批次产品，乙方应更 换

被拒绝的产品，并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由此所造成的交货逾期损失由乙方承担。 

5.因采购的产品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具备该类产品质量检测资格的相关部门进行 质

量检测，检测费用由乙方负责。 

第五条 专利 

乙方必须保障甲方在使用其提供的产品时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专利权、商标权及其 所

有知识产权的指控。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侵权指控，乙方必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因此 产生

的一切法律责任和损失。 

第六条 交货及验收 

1、乙方须在合同生效后  60   日内完成交货，交货地点：    叶县     。 

2、货物在到达甲方所要求的上述地点的运输、装卸、保险等事项均由乙方负责办理， 乙

方应当自行承担交货验收合格前的一切费用和风险。 

3、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 

（1）检验标准:按本合同第四条质量标准进行检验。 

（2）验收方式: 

①货物到货时 ，包装必须完好无缺,产品品牌规格 、产品种类 、数量等符合

合 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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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到货后 ， 甲方会同乙方到现场进行清点 ，清点货物数量、 品牌规格等与合同 

的约定是否相符 。货物有丢失或损坏 ，或者货物的包装、品牌 、规格型号等不符

合 合同约定的 ，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回更换或补齐货物 ， 乙方实际交货时间以最

终补 齐货物时间为准 。参与交货验收的单位在货物清单上共同签字 。此签单仅作

为乙方 交货的凭证 ，不作为乙方货物是否合格的最终依据 。若乙方的产品经送检

不符合本 合同约定或安装后因产品质量问题未能通过验收的 ，乙方仍应当向甲

方承担违约责 任。 

③在交货的同时应向甲方提交产品合格证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 ，

否 

则 ， 甲方有权拒绝接受货物。 

第七条 付款方式及期限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预付合同金额 30%作为首付款；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金额的 

70%，财务审计完成后，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剩余 30%合同价款。 

2、乙方确认收款账户如下： 

账户名称：     河南钰晟建设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      6014701012010284742                    

开户银行：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东风路支行       

第八条 售后服务 

1、乙方售后服务部门负责人姓名：  张嘉祥   ，联系电话：   19137573756  。 

2、产品有效期：   1 年（自供货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算起）   

3、其他售后服务要求：               /                   。 

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1、合同履行中，如甲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则应于合同约定交货日 3 天之前以书 面

形式通知乙方。合同变更后需重新确定交货期，合同变更的事项双方需另签合同补充协 议

，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甲、乙双方任何一方非依法定事由或约定解除合同的，须向另一方偿付合同总金 

额 20％的违约金。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合同双方必须完全履行本合同，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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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逾期供货的，乙方每日应当按总货款 1%的标准支付给甲方违约金；若此违约 

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当按甲方损失的 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 15 

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乙方应向甲方退还所有已收款项，并按总价款 20%的 标准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因为货物的包装、品种、规格、数量等问题致使未通过交货清点的，视为乙方没 

有交货，因此造成逾期交货的，按照本合同上述逾期交货的有关约定执行。 

4、履约期间，甲方可以任意抽取产品由具备该类产品质量检测资格的相关部门进行 

质量检测，检测费用由乙方负责。如果检验质量达不到相关标准要求，甲方有权认为该批 

次产品不合格。届时，乙方应当立即无偿换货并向甲方支付未通过验收部分产品价款的 

10％作为违约金，最终交货时间以换货产品交付并验收合格时间为准；乙方拒不换货或因 

为产品质量问题致使第二次没有通过验收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乙方应向甲方退 还

所有已收款项，并按总价款 20%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乙方承担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而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第十一条  争议处理方式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当调解不成时，可向 甲

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第十二条   其他事项 

1、本合同一式  四   份，甲乙双方各执  二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经合同双方协商后做出的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公章)  乙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地址：  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2024年 12 月 10 日  2024年 12 月 10 日 

 

 


		2024-12-12T16:22:27+0800
	5页(433,177)
	410411198312185539
	我检查过该文档，并且进行签章及数字签名


		2024-12-12T16:19:42+0800
	5页(363,247)
	91410482MA44YN5M88
	我检查过该文档，并且进行签章及数字签名


		2024-12-12T15:57:57+0800
	5页(91,268)
	114104220054823870
	我检查过该文档，并且进行签章及数字签名


		2024-12-12T15:55:27+0800
	5页(154,211)
	410422197404020015
	我检查过该文档，并且进行签章及数字签名




